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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四十八年四月一日
茲修正學位授予法第七條條文，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陳　誠

教育部部長　梅貽琦

修正學位授予法第七條條文

四十八年四月一日公布
第　七　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經博士學位評定會考試合格者由教育部授予博士學位
博士學位評定會之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1
6
5

